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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９日 法发＜１９９２＞２５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

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： 近来，少数人民法院在执行

经济纠纷案件中，不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事，以拘

留被执行人促使其执行判决的事件时有发生，损害了人民法

院严肃执法的形象，必须认真纠正。为此，特重申如下： 一

、民事诉讼中的拘留是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种强制措施。人

民法院在执行中采取这种强制措施，必须十分慎重，只有符

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的条件，才可采取拘留措施

。 二、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决定采

用拘留措施时，应当经院长批准，作出《拘留决定书》，由

司法警察将《拘留决定书》连同被拘留人一并送交拘留地的

公安机关看管。 三、按照上述规定，各级人民法院对正在执

行中的拘留决定，要立即进行一次清查。凡不符合法律规定

条件的，法律手续不全的，必须立即放人，并做好善后工作

。 四、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

上级人民法院监督的规定，上级人民法院如果发现下级人民

法院采取拘留措施不当时，应督促该法院及时予以纠正。 五

、对在执行经济纠纷案件的判决中违法拘人的，要严肃查处

，并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。 应当指出，发生

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，必须坚决执行，但执行必须严格依法

进行。这两个方面都是维护法律的严肃性。各级人民法院在

执行中，要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注意执行的社会效果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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